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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識種種義 

現識及分別事識互為因 

       非異 

       (非)不異 

  觀生滅 

       佛法正義 

          觀生 

          觀滅 

       外道邪見 

          執生 

 不平等因 

             無因論 

          執滅－斷滅論 

    隨入不生不滅法身 

       以如來法自性第一義心 

       成就如來世出最上法 

       以聖慧眼入自共相安立 

          觀法無自性如幻等 

          斷分別緣及所取名義 

          知一切法是藏識境界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五
法
三
自
性 



 

     

    漸次入自覺聖智 

       四種自因緣眼識(等)轉 (轉識)本識但應之 

       (本識)如瀑流生浪五(識)與五俱意(識)生 

       (凡外等)不能於自心所見境界 

       滅(盡) 定 現滅 種不滅 

       藏識行相細微 唯佛及住地(菩薩)能知 

       唯修如實行者為能知之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達  

          集善根 

          不妄分別 

自心所現  

             


